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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 

关于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

（2020）浙经法意字第141号 

致：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

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本所”）接受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委托，指派本所方怀宇、马洪伟律师（以下统称“本

所律师”）出席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（以下简称“本次股东大会”），并就

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、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以及会议表决程序的合法有

效性出具法律意见书。 

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，本所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，对所涉及的资料和文

件进行了审查和验证，同时听取了公司就有关事实的陈述和说明。本所律师同意

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必备文件予以公告，并依法对所

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。 

本所律师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公司法”）、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证券法”）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上市

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（以下简称“股东大会规则”）等法律法规以及《浙江新安

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公司章程”）的规定，按照律师行业

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，就本次股东大会有关事项进行核

查和验证，现出具如下法律意见： 

 

一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 

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负责召集。公司董事会已于2020年5月26日在《中

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

刊登了《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》，

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、地点、审议事项、出席会议人员、登记方法、投票

方式等事宜进行了公告。公告刊登的日期距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已达20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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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。现场会议于2020

年6月15日（周一）下午14:00时在浙江省建德市江滨中路新安大厦1号3层公司会

议室召开，由公司董事长吴建华先生主持。本次股东大会于2020年6月15日

9:15-9:25、9:30-11:30、13:00-15:00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平台，

于2020年6月15日9:15-15:00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平台向公司股东提

供网络平台行使表决权。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、网络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

决的，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。 

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、地点和会议内容与会议公告内容一致。 

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

《股东大会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 

二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

1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

根据公告，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6月8日。经查，截止股权登

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时，公司股份总数为 704,900,633 股，在股权登

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享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权利。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

员为： 

（1）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 

根据公司出席会议股东签名及授权委托书的数据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

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 10 人，代表公司股份 158,064,470 股，占公司股

份总数的 22.42 %； 

（2）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平台投票的股东共 91 名，

所持有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6,387,425 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.91 %； 

（3）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（除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

管理人员以外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%以下股份的股东）及股东授权代表 94 

名，所持有公司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6,774,525 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.96 %。 

2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 

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聘

请的律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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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验证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资格和其他人员的资格符合《公司法》和

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 

三、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

本次股东大会对会议公告载明的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，大会以记名投票方式

对议案进行表决。其中议案9为特别决议，须由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

分之二以上通过；议案7、议案8属于关联交易事项，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。根据

投票结果，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了下列议案： 

    1、《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》，表决结果为： 

 160,148,849 股同意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.38 %；            

3,865,836 股反对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.35 %； 437,210 

股弃权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.27 %； 

    2、《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》，表决结果为： 

 160,147,049 股同意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.38 %；            

3,867,636 股反对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.35 %；            

437,210 股弃权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.27 %； 

    3、《2019 年度报告及摘要》，表决结果为： 

 160,231,249 股同意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.43  %；            

3,845,236 股反对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.34 %；            

375,410 股弃权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.23 %； 

    4、《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》，表决结果为： 

 160,428,549 股同意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.55   %；            

3,856,546 股反对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.35 %；            

166,800 股弃权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.10 %； 

    5、《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》，表决结果为： 

 163,434,985 股同意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.38 %；            

904,610 股反对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.55 %；            

112,300 股弃权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.07 %； 

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： 5,757,615 股同意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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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4.99 %； 904,610 股反对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

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3.35  %； 112,300 股弃权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

权 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.66 %； 

    6、《关于续聘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》，表决结果为： 

 160,202,749 股同意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.42 %；            

4,063,546 股反对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.47 %；            

185,600 股弃权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.11 %； 

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： 2,525,379 股同意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

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7.28 %； 4,063,546 股反对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

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9.98 %； 185,600 股弃权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

权 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.74 %； 

    7、《关于董事薪酬的议案》 

    7.01《吴建华董事薪酬》，在关联股东吴建华先生回避的情形下，表决结果

为： 

 159,307,949 股同意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.28 %；            

4,438,246 股反对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.71 %；            

5,700 股弃权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.01 %； 

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： 2,330,579 股同意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

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4.40 %； 4,438,246 股反对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

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5.51 %； 5,700 股弃权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

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.09 %； 

    8、《关于预计 2020 年度与传化集团及其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在

关联股东传化集团有限公司、吴建华先生、周家海先生、吴严明先生回避的情形

下，表决结果为： 

 56,799,449 股同意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2.74  %；            

4,314,346 股反对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7.04 %；            

130,800 股弃权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.22 %； 

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： 2,329,379 股同意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

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4.38 %； 4,314,346 股反对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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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3.69 %； 130,800 股弃权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

权 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.93 %； 

    9、《关于修改<公司章程>部分条款的议案》，表决结果为： 

 160,079,349 股同意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.34 %；            

3,979,836 股反对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.42 %；            

392,710 股弃权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.24 %； 

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： 2,401,979 股同意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

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5.46 %； 3,979,836 股反对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

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8.75 %； 392,710 股弃权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

权 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.79 %； 

    10、《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》 

    10.01《选举吴建华为董事》，表决结果为： 

 159,974,249 股同意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.28 %；            

4,199,336 股反对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.55 %；            

278,310 股弃权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.17 %； 

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： 2,296,879 股同意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

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3.90 %； 4,199,336 股反对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

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1.99 %； 278,310 股弃权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

权 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.11 %； 

    10.02《选举吴严明为董事》，表决结果为： 

 159,974,249 股同意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.28 %；            

4,199,336 股反对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.55 %；            

278,310 股弃权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.17 %； 

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： 2,296,879 股同意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

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3.90 %； 4,199,336 股反对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

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1.99 %； 278,310 股弃权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

权 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.11 %； 

    10.03《选举周家海为董事》，表决结果为： 

 159,974,249 股同意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,28 %；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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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,093,336 股反对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.49 %；            

384,310 股弃权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.23 %； 

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： 2,296,879 股同意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

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3.91 %； 4,093,336 股反对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

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0.42 %； 384,310 股弃权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

权 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.67 %； 

    10.04《选举过艳娟为董事》，表决结果为： 

 159,990,749 股同意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.29 %；            

4,064,836 股反对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.47 %；            

396,310 股弃权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.24 %； 

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： 2,313,379 股同意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

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4.15 %； 4,064,836 股反对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

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0.00 %； 396,310 股弃权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

权 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.85 %； 

    10.05《选举任不凡为董事》，表决结果为： 

 160,059,949 股同意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.33 %；            

3,995,636 股反对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.43 %；            

396,310 股弃权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.24 %； 

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： 2,382,579 股同意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

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5.17 %； 3,995,636 股反对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

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9.98 %； 396310 股弃权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

权 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.85  %； 

    10.06《选举姜永平为董事》，表决结果为： 

 159,990,749 股同意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.29 %；            

4,170,836 股反对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.54 %；            

290,310 股弃权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.17 %； 

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： 2,313,379 股同意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

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4.15 %； 4,170,836 股反对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

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1.57 %； 290,310 股弃权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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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 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.28 %； 

    11、《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》 

    11.01《选举范宏为独立董事》，表决结果为： 

 160,118,949 股同意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.67 %；            

3,947,336 股反对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.40 %；            

385,610 股弃权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.23 %； 

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： 2,441,579 股同意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

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6.04 %； 3,947,336 股反对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

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8.27 %； 385,610 股弃权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

权 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.69 %； 

     11.02《选举韩海敏为独立董事》，表决结果为： 

 160,118,949 股同意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.37 %；            

3,924,536 股反对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.39 %；            

408,410 股弃权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.24 %； 

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： 2,441,579 股同意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

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6.04 %； 3,924,536 股反对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

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7.93 %； 408,410 股弃权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

权 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.03 %； 

     11.03《选举刘亚萍为独立董事》，表决结果为： 

 160,118,949 股同意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.37 %； 

3,924,536 股反对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.39 %； 408,410 股

弃权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.24 %； 

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： 2,441,579 股同意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

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6.04 %； 3,924,536 股反对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

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7.93 %； 408,410 股弃权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

权 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.03 %； 

    12、《关于选举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》 

    12.01《选举郭军为监事》，表决结果为： 

 160,110,049 股同意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.36 %；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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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,933,436 股反对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.39 %；            

408,410 股弃权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.25 %； 

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： 2,432,679 股同意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

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5.91 %； 3,933,436 股反对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

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8.06 %； 408,410 股弃权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

权 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.03 %； 

    12.02《选举陈小阳为监事》，表决结果为： 

 160,043,449 股同意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.32 %； 

4,000,036 股反对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.43 %； 408,410 股

弃权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.25 %； 

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： 2,366,079 股同意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

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4.93 %； 4,000,036 股反对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

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9.04 %； 408,410 股弃权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

权 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.03 %； 

 

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符合法律及《公司章程》对有效表决票数的要求，均获

得通过。 

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作2019年度述职报告。 

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议案表决按《公司章程》规定的程序进行监票和计票，

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。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由出席会议的公司全体董事及记录

员签名保存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章程》和《股东大会规则》

的规定，合法有效。 

 

四、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 

经本所律师验证，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属于公司股东大会的职权范

围，并且与董事会在会议公告中所列明的审议事项相一致；本次股东大会未发生

对通知的议案进行修改的情形，也未发生股东提出新议案的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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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结论意见 

本所律师认为，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法律、法规

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；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；表决程序符合

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，为签字页） 




